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4年11月30日
府行救字第1040238021號
訴願人：陳0    址：南投縣水里鄉00村00街00巷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水里鄉戶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申請取得平地原住民身分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4年8月5
日水戶字第1040001713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緣訴願人於104年8月3日以書面檢附相關文件資料，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回復平地原住民身分，經原處分機關以104年8月5日水戶字第1040001713號函復訴願人略以：「說明：二、經查該案本所業於96年6月20日水戶字第0960001193號函覆在案，依行政程序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南投縣政府暨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實施要點第17條第1項第2款規定略以，同一事由，經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後，而仍一再陳情者，得不予處理，合先敘明。三、查台端於59年6月26日申請父姓名更正，更正父姓名丹發門，當時並未因而取得原住民身分。次查於59年9月10日申請住址變更分戶後，戶籍資料顯現經刪除『平地山胞』戳記，查本所檔存資料無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記事及申請書，顯係誤蓋戳記後發現誤錄予以刪除。四、關於生母陳眷世原住民身分之認定，查戶籍數位化系統，當事人於大正14年8月14日被收養，養母於昭和10年2月13日死亡、養父於民國36年11月10日死亡，養父母於當時戶籍資料顯示並不具有原住民身分，自難認定生母陳眷世可依原住民身分法第5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訴願人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二、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同法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最高行政法院44年度判字第18號判例：「提起訴願，以有行政處分之存在為前提要件。所謂行政處分，乃行政主體就具體事件所為之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的行政行為。至行政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對之即不得提起訴願。」
 三、本件訴願意旨略謂：訴願人為日月潭原住民邵族後裔，生父於日據時戶調查簿記載清楚，但國民政府38年遷台後，戶籍資料竟未登載訴願人生父名導致訴願人重要基本權益受損，訴願人生父之胞姐亦取得原住民身分，豈有親姊弟不同族之理？訴願人民國59年申請登載生父姓名，主動申請取得平地原住民身分，事後並曾投票選舉原住民立委，豈料數年後戶政機關竟以60年代發布之台灣省平地山胞認定標準，逕自註銷原住民身分，如今更解釋為誤蓋平地山胞戳記，試問如果訴願人59年未申請，戶政機關憑藉什麼擅自更改登記訴願人父名，並沿用至今？光復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若公所無法出具申請人為平地原住民之證明文件時，如其戶口調查簿確有記載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可依該戶口調查簿資料認定其原住民身分（90.4.9台原民企字第9004582函、90.4.16府民戶字第51982號函）。訴願人依日據時代戶籍登記及父系血統，即足以證明為邵族後裔，依原住民法第5條規定從母系亦可取得身分。原住民身分之取得及登記其法律上評價，來自於真實原住民血統，行政命令不應有創設或變更當事人血統身分之效力，不應有所謂失權效的問題。戶政機關從未承認光復初期戶政資料登記錯誤、遺漏，與日據時期詳細資料不符，應依原住民身分法第12條為更正之登記，資為爭議。

四、按行政機關對於同一事件，多次為內容相同之意思表示，是否為新的處分，在學說上向有「重複處分」與「第二次裁決」之分。所謂「重複處分」者，乃指行政機關作成處分後，於答覆申請人時，再重申先前所為之確定處分，而未重為實質決定，其性質應僅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不得為行政爭訟之客體。而所謂「第二次裁決」者，係指行政機關於第一次裁決後，於事實與法律狀態未有變更之下，對於重複提出之請求為重新之實體審查，並予裁決，其結果雖與第一次裁決相同，惟因發生公法上效果，故仍為一項新的行政處分，而得為行政爭訟之客體（最高行政法院99年裁字第2705號判決意旨）查本案訴願人以同一事由已於96年6月8日向本府陳情恢復平地原住民身分，經本府以96年6月12日府民字第09601132330號函轉原處分機關，原處分機關業以96年6月20日水戶字第0960001193號函駁回申請確定在案。訴願人復於104年8月3日檢附相關文件資料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回復平地原住民身分，經水里鄉戶政事務所以104年8月5日水戶字第1040001713號函覆，核其內容，僅係重申先前所為之確定處分，並未重新為實體審查後再為裁決，揆其性質屬重複處分，係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之觀念通知，並非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周 敏 正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4年11月30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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